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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内容提示：
1、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
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57 元/股，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
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2、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股份专用证
券账户。

4、相关风险提示：
（1） 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

购价格上限，而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激励对象放弃认
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3） 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4） 本次回购的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
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
销的决议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
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 且可能存在公司无法
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的风险；

（5）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为进一步健全公

司长效激励机制，增强投资者信心，充分调动公司核心骨干及优秀员工的积极性，
助力公司长远发展。 公司在综合考虑业务发展前景、经营情况、财务状况、未来盈利
能力以及近期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表现的基础上， 计划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
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本次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以下条件：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一年；
2、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3、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条

规定的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及价格区间
本次回购股份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57 元/股， 该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

回购决议前三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实际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层
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确定。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及
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四）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社会公众股份，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
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
在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回购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57 元/股的条件下，若按回购金额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
数量为 1,591,089 股，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为 0.48%；若按回购金额下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为 795,544 股，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测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4%。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送红股、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
股份数量。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最终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不超过 12 个月。 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

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提前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提前届满。
2、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票：
（1）上市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 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

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1、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2,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2.57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

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591,08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48%。 若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 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测
算，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399,619 49.44% 165,990,708 49.9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8,093,181 50.56% 166,502,092 50.08%

合 计 332,492,800 100% 332,492,800 100%

2、按回购资金总额下限 1,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12.57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
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795,544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0.24%。 若回购股份全部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全部锁定，按照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测算，
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前 回购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4,399,619 49.44% 165,195,163 49.68%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8,093,181 50.56% 167,297,637 50.32%

合 计 332,492,800 100% 332,492,800 100%

注：上述变动情况暂未考虑其他因素影响，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
展影响和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 1,252,107,025.13 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31,007,114.20 元，流动资产 779,380,060.32 元。 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上限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含）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 1.60%、2.74%、2.57%。

根据公司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情况，公司管理层认为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财务、研发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全体董事承诺本次回购股份不会
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上市公司地位，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
条件。

（九）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是否存在单独或者
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 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1、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回购股份
决议前六个月内未买卖公司股份。

2、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董事会作出本次回购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
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 职务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数量
（股）

成交均价
（元） 成交金额（元）

杜学军 副总经理 集中竞价 2019.12.18 999,974 8.65 8,649,775.1

陈彦 董事 集中竞价 2019.12.23 1,000,000 9.291 9,291,000

吴畏 董事 集中竞价
2020.03.06 780,000 8.601 6,708,780

2020.03.25 268,848 8.692 2,336,826.82

孙明东 监事 集中竞价 2020.03.10 968,256 8.28 8,017,159.68

3、经公司内部自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作市场的行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回购期间的
增减持计划尚不明确；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回购期间的减持计划以及持股 5%
以上股东未来 6 个月的减持计划具体请见公司 2019 年 9 月 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监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
075），公司将密切关注前述人员的增减持计划，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
关安排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公司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公司将在披露回
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转让。 公司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实际实
施进度。

若未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 或本次回购股份因激励对象放弃认购
股票等原因未能全部授出，则对应未转让或未全部授出的回购股份将依法注销。 若
公司回购股份未来拟进行注销，公司将严格履行《公司法》关于减资的相关决策及
公告程序。

（十一）关于办理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保证本次回购股份的顺利实施，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过程中办理回购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 根据回购方案在回购期内择机回购股
份，包括回购的时间、价格和数量等；办理与股份回购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
了独立意见。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
《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8）。

三、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该事
项的程序合法、合规。

（二） 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有利于进一步健全公司
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核心员工积极性，提高公司竞争力，推动公司长远发展。 公
司本次回购股份具有必要性。

（三）公司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 2,000 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2.57 元/股，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根据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资金状况，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状
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本次回购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回购
股份方案合理、可行。

综上，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回购股份事项。
四、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开立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该账户
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五、回购期间的信息披露安排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将在实施回购期间的以下时间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 1%的，将在该事实发生之日起 3

日内予以披露；
3、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公司董

事会将公告未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将停止回购行为，并在 2 个交

易日内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六、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一） 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方案披露的回

购价格上限，而导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等不确定性风险；
（二）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可能存在因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激励对象放弃
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票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三） 本次回购事项存在因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
或公司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等事项发生而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 本次回购的股份若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公司注
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届时，公司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在股东大会作出回购股份注
销的决议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就
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宜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 且可能存在公司无法
满足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的风险；

（五）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股份回购， 并根据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确

认单》；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002877 证券简称：智能自控 公告编号：2020-024

无锡智能自控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报告书

公司股东 、监事王晓勇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
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3 日、2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监事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2）、《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0-014）。 公司股东、监事王晓勇先生计划以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543,9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25%）。

近日， 公司收到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
函》，截至目前，王晓勇先生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已过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王晓勇先生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
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王晓勇 集中竞价 2020年 2月 4日 48.594 450,619 0.21

合计 450,619 0.21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总股本的
比例（%）

王晓勇

合计持有股份 2,175,619 0.99 1,725,000 0.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43,904 0.25 93,285 0.04

有限售条件股份 1,631,715 0.75 1,631,715 0.75

注： 上述有限售条件股份包括股份限售承诺股和高管锁定股。
本公告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据之和尾数不符的，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2、王晓勇先生的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
持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和相关承诺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日，王晓勇先生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
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4、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其进展情况详见

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减持事项与
前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无关联性。

5、王晓勇先生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
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备查文件
1、王晓勇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0666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0-032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减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300649 证券简称：杭州园林 公告编号：2020-006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同向上升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 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0%�-�20%
盈利：1855.49�万元

盈利：1855.49万元–2226.59�万元
注：表格中“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同向上升，主要
原因如下：

2020 年一季度公司业务保持持续增长，同时公司不断强化经营管理和市场拓
展，运营管理水平有效提升，进一步提升了公司整体利润水平。

四、其他相关说明
1.预计 2020 年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280 万元左右。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3.2020 年一季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园林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01 月 0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70%-50%
盈利：736.53万元—1,227.55万元 盈利 2,455.09万元

注：上表中的“元”均指人民币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主要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国内新冠疫情影响，公司及下游印染企业、服装企业春节假期被

迫延长，复工延缓，导致公司在手销售订单延后或减少。
2.随着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持续蔓延与爆发，全球供应链和需求严重受损，

国内作为外贸依存度较高的下游纺织品和服装企业大量出口订单被迫取消，开工严
重不足，进而导致染料需求大幅降低。

3.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人民币 40-5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

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0798 证券简称：锦鸡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9

江苏锦鸡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证券代码：300736 证券简称：百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7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亏损：1,400万元–1,700万元 亏损：479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春节假期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影响，公司在全国各地的连锁门店

及加盟商门店积极配合全国防疫抗疫的需求，在 1 月下旬至 3 月上旬期间多数门店

关闭线下服务运营，维修收入和销售收入同比下滑严重，经营亏损。 随着国内疫情
缓解，截止 3 月 31 日，除武汉和浙江个别门店外，其他地区自有门店均恢复了线下
服务运营。

2、公司持续新建华为授权维修门店，相关费用支出同比增加。
3、 预计本报告期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人民币 201.81

万元，上年同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人民币 343.93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预计，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百华悦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756 证券简称：中山金马 公告编号：2020-027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2,100.00万元–2,500.00万元 盈利：1,361.61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行业下游企业复工时间延迟，公
司产品交付时间延迟，本报告期内确认收入下降。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已逐步恢复正
常，后续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保障经营工作和产品交付
的有序推进，尽力将疫情对公司的影响降到最低。

2、预计 2020 年 1-3 月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340.0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算的结果，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2、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

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山市金马科技娱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证券代码：300783 证券简称：三只松鼠 公告编号：2020-007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3月 31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 15.76%–28.60%
盈利：24,929.30万元

盈利：17,800万元–21,000万元
注：上表中的“万元”均指人民币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动产品升级、加强市场推广及全渠道并进策略，虽受到
全国新冠疫情的影响，但公司通过多种举措保障了经营业务的稳步提升，一季度营
收同比实现一定增长； 同时由于疫情影响公司线下业务因客流不足导致营收大幅
下降，线上业务因交通因素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导致销售费用及固定费用摊销攀
升，影响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预计 2020 年第一季度非经常性损益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影响金额约 300-350 万元。
2、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0553 证券简称：集智股份 公告编号：2020-014

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
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杭州集智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R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下降：10%�-�30%
亏损：751.23万元

亏损：826.35万元 -�976.60万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公司、公司供应商及公司客户复工推迟，公司已
开工项目实施进度受到严重影响，原计划开工项目推迟开工时间，从而对本报告期
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本报告期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在-31.56 万元左右，对净利润
影响较小。

四、其他相关说明
1、以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2、具体数据将在本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证券代码：300592 证券简称：华凯创意 公告编码：2020-039 号

湖南华凯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取得巴基斯坦知识产权局
（GOVERNMENT OF PAKISTAN THE PATENT OFFICE）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
体情况如下：

专利名称：Fungicide Composition Comprising Salt Of 2-Mercaptobenzothiazole（一种
含 2-巯基苯并噻唑盐的杀菌剂）

专利号：143253
专利申请国家：巴基斯坦
专利权人：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工业大学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 2012 年 8 月 16 日起算）
授权公告日：2020 年 3 月 12 日
以上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坚持持续创新的成果，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

产权保护体系，发挥公司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本次发明专利
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短期的财务状况、经营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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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时间：2020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3 月 31 日
2、预计的业绩：同向上升
3、预计的业绩：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动幅度为：26.98%-54.76%

盈利：504万元
盈利：640—780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公司的灭菌系列产品销量增长，从而使一季度整体销售收入有所增长。
2、报告期内，预计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为 250 万元，其中收到上市奖励 150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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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